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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主要职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
行使下列职权：
    1.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2.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保证国家计划和国家预算
的执行；
    3.审查和批准本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计划和预算及其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监督政府债务，监督本级人民政府对国有
资产的管理；
    4.讨论、决定本市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城乡建设、民政、社会保障、民族等工作的
重大事项和项目；
    5.选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和委员，选举市人民政府的市长、副市长，选举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出的检察长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选举本市出
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6.听取和审议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7.改变或者撤销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撤销市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8.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9.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
、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
    10.决定是否接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市人民政府领导人员、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辞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
    11.有权罢免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和本市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罢免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批准；
    12.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法制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经委员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城建环保委员会、侨民宗委员会、外事
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等九个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受市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部门）机构设置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本部以及下属3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
划。本部门中，行政单位1家,事业单位3家，具体包括：
　　1．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本部
　　2．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培训中心
　　3．上海市人大理论研究和宣传中心
　　4．上海市立法研究所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
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支
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
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
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2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6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收入预算21,83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1,709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145万元；
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128万元。
　　支出预算21,83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21,709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145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支出预算21,709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145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为0万元。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事业单位招录工作人员等。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科目16,920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等基本支出，人大立法、人大会议、代表工作经费等项目支出
。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2,060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等支出。

    3.“卫生健康支出”科目593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医疗保险等支出。

    4.“住房保障支出”科目2,136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等住房改革支出。



2026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单位：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217,091,914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70,488,424

　　1. 一般公共预算 217,091,914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597,713

　　2. 政府性基金预算 三、卫生健康支出 5,930,534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住房保障支出 21,359,243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1,284,000

收入总计 218,375,914 支出总计 218,375,914



2026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单位：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70,488,424 169,204,424 1,284,000

201 01 人大事务 170,488,424 169,204,424 1,284,000

201 01 01 行政运行 87,128,400 87,128,400

201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633,911 6,633,911

201 01 04 人大会议 13,901,160 13,901,160

201 01 05 人大立法 13,295,000 13,295,000

201 01 06 人大监督 6,082,300 6,082,300

201 01 07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提升 4,247,220 4,247,220

201 01 08 代表工作 11,447,017 10,747,017 700,000

201 01 09 人大信访工作 405,000 405,000

201 01 50 事业运行 16,164,916 15,580,916 584,000

201 01 99 其他人大事务支出 11,183,500 11,183,5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597,713 20,597,713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0,597,713 20,597,713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6,272,121 6,272,121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36,840 336,8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275,424 9,275,42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637,728 4,637,728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5,600 75,6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5,930,534 5,930,534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750,534 5,750,53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853,400 4,853,4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897,134 897,134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0,000 180,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0,000 18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1,359,243 21,359,243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21,359,243 21,359,24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9,910,043 9,910,043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1,449,200 11,449,200

合计 218,375,914 217,091,914 1,284,000



2026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单位：元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70,488,424 94,264,516 76,223,908

201 01 人大事务 170,488,424 94,264,516 76,223,908

201 01 01 行政运行 87,128,400 79,257,400 7,871,000

201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633,911 6,633,911

201 01 04 人大会议 13,901,160 13,901,160

201 01 05 人大立法 13,295,000 13,295,000

201 01 06 人大监督 6,082,300 6,082,300

201 01 07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提升 4,247,220 4,247,220

201 01 08 代表工作 11,447,017 11,447,017

201 01 09 人大信访工作 405,000 405,000

201 01 50 事业运行 16,164,916 15,007,116 1,157,800

201 01 99 其他人大事务支出 11,183,500 11,183,5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597,713 20,597,713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0,597,713 20,597,713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6,272,121 6,272,121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36,840 336,8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275,424 9,275,42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637,728 4,637,728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5,600 75,6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5,930,534 5,750,534 180,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750,534 5,750,53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853,400 4,853,4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897,134 897,134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0,000 180,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0,000 18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1,359,243 21,359,243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21,359,243 21,359,24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9,910,043 9,910,043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1,449,200 11,449,200

合计 218,375,914 141,972,006 76,403,908



2026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单位：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

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 217,091,914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9,204,424 169,204,424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597,713 20,597,713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

三、卫生健康支出 5,930,534 5,930,534

四、住房保障支出 21,359,243 21,359,243

收入总计 217,091,914 支出总计 217,091,914 217,091,914



2026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9,204,424 93,680,516 75,523,908

201 01 人大事务 169,204,424 93,680,516 75,523,908

201 01 01 行政运行 87,128,400 79,257,400 7,871,000

201 01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6,633,911 6,633,911

201 01 04 人大会议 13,901,160 13,901,160

201 01 05 人大立法 13,295,000 13,295,000

201 01 06 人大监督 6,082,300 6,082,300

201 01 07 人大代表履职能力提升 4,247,220 4,247,220

201 01 08 代表工作 10,747,017 10,747,017

201 01 09 人大信访工作 405,000 405,000

201 01 50 事业运行 15,580,916 14,423,116 1,157,800

201 01 99 其他人大事务支出 11,183,500 11,183,5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0,597,713 20,597,713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0,597,713 20,597,713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6,272,121 6,272,121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36,840 336,84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275,424 9,275,424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637,728 4,637,728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75,600 75,6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5,930,534 5,750,534 180,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750,534 5,750,53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853,400 4,853,4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897,134 897,134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0,000 180,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180,000 18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1,359,243 21,359,243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21,359,243 21,359,243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9,910,043 9,910,043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1,449,200 11,449,200

合计 217,091,914 141,388,006 75,703,908



2026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单位：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26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单位：元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26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
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13,540,987 113,540,987

301 01 基本工资 17,400,852 17,400,852

301 02 津贴补贴 32,588,780 32,588,780

301 03 奖金 26,245,700 26,245,700

301 07 绩效工资 7,430,552 7,430,552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9,275,424 9,275,424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4,637,728 4,637,728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3,819,034 3,819,034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931,500 1,931,500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72,134 172,134

301 13 住房公积金 9,910,043 9,910,043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29,240 129,24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1,979,438 21,979,438



302 01 办公费 2,485,100 2,485,100

302 02 印刷费 351,000 351,000

302 04 手续费 18,000 18,000

302 06 电费 45,000 45,000

302 07 邮电费 1,927,000 1,927,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331,205 331,205

302 11 差旅费 512,000 512,000

302 13 维修（护）费 1,102,000 1,102,000

302 14 租赁费 2,998,824 2,998,824

302 15 会议费 76,000 76,000

302 16 培训费 150,000 15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1,896,000 1,896,000

302 26 劳务费 76,400 76,4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976,500 976,500

302 28 工会经费 1,720,769 1,720,769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986,000 1,986,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2,912,500 2,912,5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415,140 2,415,14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640,581 5,640,581



303 01 离休费 554,501 554,501

303 02 退休费 5,086,080 5,086,080

310 资本性支出 227,000 227,0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227,000 227,000

合计 141,388,006 119,181,568 22,206,438



2026年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预算数

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669.61 281.41 189.60 198.60 198.60 1,754.57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669.61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281.41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98.6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0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公务用车运行
费198.6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三）公务接待费189.6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6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部门）下属1家机关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1,754.57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6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290.6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34.0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256.60万元。
　　2026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221.79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76.47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3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6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16个，涉
及项目预算资金7,551.09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8月31日，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共有车辆3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
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3辆；单价100万元（含）以
上设备（不含车辆）0台（套）。
　　2026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部门预算安排购置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辆）0台（套）。



                                       人大立法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项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的重大战略部署，围绕新时代本市地方立法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和中央关于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的战略安排，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开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探索，进一步丰富拓展民主参与的形式和渠道，深化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健全
完善上海人大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工作机制，努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佳实践地。
二、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及市人大的主要职责之一：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和颁布地方性
法规。
三、实施主体
    项目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具体负责实施。人大立法工作主要由市人大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牵头，各市人大专门委员会协助共同开展，理论处负责项目中的
课题调研工作。
四、实施方案
    1.围绕统一审议工作，召开委员会会议，统一审议法规草案和法律性问题决定草案，提交常委会审议通过。
    2.向常委会会议提出审议结果报告、修改情况报告和草案修改稿、表决稿。
    3.根据统一审议工作的需要，召开两委主任办公会，召开各类论证会、座谈会、听证会，组织实地调研。
    4.完成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优化完善工作。
    5.围绕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工作制度和能力建设，推动本市地方“两院”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对报送的市政府规章和各类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
审查。
    6.完成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常委会法工委来沪开展立法调研以及兄弟省市人大来沪考察调研等接待活动。
    7.完成人大课题调研并结项。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年度预算安排1299.5万元，主要用于调研、论证、文稿、印刷等。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人大会议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项目主要是服务于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常委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小人代会)、常委会主任会议、党组会议等各类会议。人大会议的议题主要包括：听取、审议政
府工作报告，听取、审议并审查、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听取、审议并审查、批准财政预决算报告，听取审议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听取审议法院和
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听取“一府一委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报告、审议通过法规草案，审议通过有关重大事项决定议案，选举、决定人事任免事项等。
二、立项依据
    全国人大的相关规定和国家关于会议费的相关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上
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等。
三、实施主体
    项目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具体负责实施，包括会议的组织协调，会务准备等工作。​
四、实施方案
    按照年度计划，召开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及其扩大会议与人大工作会议等。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年度预算安排1420.12万元，主要用于上述会议所需要的伙食费、交通费、住宿费、印刷费等。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代表工作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项目主要包括全国、市代表履职、学习培训、“家站点”平台及信息化建设等内容。1.开展市代表学习培训、代表论坛等履职学习；2.开展市代表、全国代表专题
调研、集中视察等履职活动；3.“家站点”平台和代表履职信息化建设，在村居、楼宇、园区、医院、学校等建立代表联系点，做好代表履职平台的优化整合。
二、立项依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法》《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规定》等。
三、实施主体
    项目由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培工委和办公厅具体负责实施。包括代表的视察调研、学习培训、交流活动以及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等。
四、实施方案
    1.市代表：专题调研、集中视察、履职培训学习班、代表论坛；全国代表：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各委员会领导来沪视察调研和执法检查、
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代表视察、专题调研、长三角联合调研、联合视察等履职活动。
    2.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围绕常委会中心工作，认真筹划各项代表工作，形成工作专报和月度工作安排。 
    3.建立“家站点”代表联系平台，更加密切地与人民群众联系。
    4.信息化建设及服务保障。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年度预算安排1569.42万元，主要用于代表培训、视察、调研、家站点等经费。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人大机关文件印刷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按照人大办公厅要求组织相应的文件印刷工作。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人大办公厅工作要求。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人大理论研究和宣传中心。
四、实施方案
        按照人大办公厅要求实施机关文件的印刷工作。
五、实施周期
        2026年全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安排预算金额70万元，主要用于印刷相关费用。
七、绩效目标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地方立法蓝皮书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地方立法蓝皮书是对上年度本市地方立法工作展开客观评述，反映地方立法工作的实际情况。
二、立项依据
    根据常委会法工委对立法研究所工作的要求，及立法研究所的工作职能，开展本项目。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立法研究所各研究人员、相关出版社。
四、实施方案
     分阶段开展资料收集、地方立法工作评述编写、代表专家论地方立法研讨会开展等工作，形成地方立法蓝皮书初稿后付印。
五、实施周期
    2026年全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安排预算金额20万元，主要用于蓝皮书编辑出版、印刷相关费用。
七、绩效目标
    完成蓝皮书出版工作，全面客观反映2026年上海地方立法工作情况。


